Dilthey, Wilhelm 狄爾泰（1833～1911） 哲學教授，先後執教於巴塞爾（Basel，1866起）、基爾（Kiel，1868起）、百斯羅（Breslau，1871起）和柏林（從1882到離世）。在大學執教前，狄爾泰曾修讀神學，打算做牧師，但很快即發現自己不能接受傳統的基督教教義，就中途輟學了。從此之後，他致力研究哲學、心理學和社會學，發展出一種相對（Relativistic{\LinkToBook:TopicID=1002,Name=Relativism}）的方法，來研究文化與人類科學（Geisteswissenschaften），以對抗自然科學（Naturwissenschaften）。狄爾泰的方法論完全不能容納超自然（Supernatu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126,Name=Supernatural}）因素，認為人對生命的認識，完全是來自精神活動的過程和世界觀（Weltanschauungen），並且相信這些都是普世歷史進程的一部分。
　　在神學圈子內，狄爾泰最有名的，是他為士來馬赫（Schleiermach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3,Name=Schleiermacher, Friedrich Daniel Ernst}）寫的傳記（1870）；但他最重要的作品，則是發展歷史（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哲學，它與聖經了解的歷史完全不同，狄爾泰不給神留下任何位置。這種歷史觀成了胡塞爾（Edmund Husserl, 1859～1938）之現象學（Phenomen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3,Name=Phenomenology}），戈林吳特（R. G. Collingwood, 1889～1943）的歷史觀，和海德格（Heidegger{\LinkToBook:TopicID=544,Name=Heidegger, Martin}）的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對歷史的看法；後者對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和存在主義神學家的影響頗大。雖然狄爾泰的思想並不屬於神學的範疇，但他的歷史觀對二十世紀的歷史方法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，不僅在哲學的範圍內，也在神學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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